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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 

小陳向房東王太太承租了 3房 2廳的 A公寓，訂定為期一年之租賃契約，請問： 

（一）小陳為節省房租開支，得否將 A公寓的部分房間轉租給他人？請附理由說明。 

【5分】 

（二）一年的租約到期後，小陳和王太太未訂立新租約，若小陳仍繼續使用 A公寓，並

將房租按月匯款予王太太，王太太也沒有表示反對，請問租約之效力如何？ 

【5分】 

（三）承小題（二）之說明，若王太太與他人有債務糾紛，致 A公寓遭法院查封拍賣，

請問小陳得否對 A公寓的拍定人主張租約繼續存在？理由為何？【5分】 

 

 

 

 

 

第二題： 

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甲因病失智無法處理自己之事務，請依民法之規定，列舉三種有權得向法院聲請

對甲為監護宣告之人？【6分】 

（二）法院對甲為監護之宣告後，甲是否仍具有行為能力？甲應如何為法律行為？ 

【7分】 

（三）甲若於失智前即與乙約定日後由乙擔任甲之監護人，其效力如何？【7分】 

 

第三題：  

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金融控股公司係指對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控制性持

股，並依該法設立之公司，請問： 

（一）何謂「控制性持股」？【5分】 

（二）金融控股公司之組織，原則上以何者為限？【5分】 

（三）當金融控股公司持有子公司已發行全部股份或資本總額時，該子公司之股東會如

何運作？其董事及監察人如何產生？【5分】 

 

 

 

 

 

第四題：  

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大股東」之定義為何？【4分】 

（二）為確保子公司業務之健全經營，金融控股公司之業務應以何者為限？【4分】 

（三）金融控股公司之「保險子公司」對「大股東」辦理無擔保授信時，有何限制？ 

【4分】 

（四）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對「大股東」辦理擔保授信時，有何限制？ 

【8分】 

 

 

 

 

 

第五題： 

A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近來因公司財務困難而有停業之虞，所以

打算依公司法聲請重整。請附理由及法律依據回答下列問題： 

（一）股份有限公司得聲請重整之原因為何？【10分】 

（二）公司重整之聲請人為何？【10分】 

（三）何謂重整債權？何謂重整債務？【10分】 

 

 

 

 

 

 


